关于调整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镇政府、街道（地区）办事处：
根据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以及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3〕181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进行如下调整：

一、地区失业人员，进行失业登记后，取得营业执照实现自主创业且符合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要求的，可以申请补贴；以非登记失业人员身份取得营业执照实现自主创业的，不纳入补贴范围。

二、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第三条“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5年”改为“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，已审批的继续享受至5年期满”。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5年 12月3日
